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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法学基础课程导读与前》

前言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组织国家的总章程。宪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各个国家机关之间分配权力并明确彼此间关系为其核心内容，所调整的最主要是公权力与私权利，
以及公权力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宪法属于公法的范畴。从另一个角度看，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宪法规范则是一种元规范，普通法律规范依其而产生，以它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并围
绕着它构建起一国的法律规范体系。因此，宪法又是所有法律的源泉，是母法。宪法的这些特性，也
就决定了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想在法学的任何一个领
域中成为出色的专家，都绝对离不开对宪法学知识的精深掌握。作为教育部核定的14门法学基础课之
一，鉴于其在整个法学知识体系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宪法课程一般安排在法科学生的初年级进行讲
授。但是，在宪法课程的学习中，教与学的双方往往会遇到两大矛盾。第一，是宪法的基础性和理论
性与学习难度之间的矛盾。初入校园的学生，在法律知识上可谓一片空白。而宪法这一基础理论法学
科目，充斥着各种复杂艰深，甚至是枯燥、晦涩的理论学说，对初学者而言要较好地理解与掌握殊为
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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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学》系教育部核定的14门法学基础课程之一，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基础性的核心地位。学习
本课程需要以法理学、法制史等学科的相关知识为基础。宪法属于公法学的范畴，集中体现了一国的
国家性质、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以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等基本而又核心的内容。宪法学便是以解
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权力相互之间矛盾为己任的。而其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
矛盾，又是宪法学最为基本的矛盾。另一方面，宪法又是其他部门法律的根源所在。其他任何的部门
法，包括行政法、民法、刑法及各大诉讼法等，无不以落实宪法中的原则与规范为最终目的。而凡与
宪法发生抵触者，无不自动丧失其效力。因此，本课程是学习其他部门法学课程之前不可缺少的前置
性课程。如果能够深入理解与掌握宪法课程的知识理论，对其他法学课程的学习将大有裨益。随着中
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力的迅猛增长，公民的权利意识在日渐觉醒，而国家公权力却更加深入透
彻地渗透到市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会日趋激烈
，而这种冲突与斗争的最终解决，都必须到宪法中去寻找依据，并因此成为宪法问题。由此可见，宪
法在保护公民私权，构建有限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和谐社会等诸多领域，都有着无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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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法学基础课程导读与前》

书籍目录

课程介绍第一章 宪法总论1第二章 宪法总论2第三章 宪法总论3第四章 宪法总论4第五章 近代宪法的产
生和发展第六章 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第七章 国家性质第八章 政权组织形式第九章 国家结构形式第
十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1第十一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2第十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3第十
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4第十四章 选举制度1第十五章 选举制度2第十六章 国家机构1第十七章 国
家机构2第十八章 国家机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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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⑤罢免权是对已通过选举产生的特定代表进行罢免的权利.罢免权可针对三种对象：议员、行政
官员和法官。但法官一般很少成为罢免的对象。反对罢免权行使的意见认为，代表恐怕会因此而不敢
大胆行事，缩手缩脚，还会使爱惜名誉者不愿从政。但实际上罢免权在很多国家宪法中均有所规定，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其优越性毋庸置疑。虽然也有弊端，但可以通过对罢免权行使的限制
方式来避免。⑥狭义的言论自由以口头的方式，而出版自由以书面文字表达的方式表现内心的精神，
但广义上，这二者统称为“言论自由”，此外还包括其他方式如绘画、摄影、音乐、影视等。⑦言论
自由又可称为意见自由。人民之所以需要这种自由，是可以借此交换知识与思想，促进整体知识与道
德的进步。可以说它是科学、艺术、商业各领域进步的源泉。它也是民主能够盛行世界的重要原因。
⑧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会受到种种限制，具体到出版自由上，世界各国有预防制和追惩制两种较常见的
限制方式。一般而言追惩制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较小，而预防制的弊端在于易使行政机关滥用干涉权。
⑨集会自由是人民自由集合于一地，以各种方式交换思想与知识的活动。结社自由与集会自由的不同
之处在于，前者为一种长期的团体，是有机关的组织，而后者是临时的集会。⑩游行是向世人宣告其
要求或愿望而在道路或露天场所进行的活动。示威是在上述场所以游行、集会等方式提出抗议、表达
诉求的活动。示威往往与游行、集会融合在一起，而游行又通称为“动态的集会”，因此这三者关系
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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